
提交投標書的覆核清單  

 

 請 依 照 下 列 清 單 覆 核 ， 以 確 保 投 標 所 需 的 全 部 資 料 和 文 件 均 已 提 交 。

本 覆 核 清 單 只 作 參 考 指 引 ， 不 得 視 作 招 標 公 告 或 投 標 表 格 的 一 部 分 。  

 

2 .  附 於 本 清 單 下 方 的 地 址 標 貼 ， 可 貼 於 遞 交 標 書 的 信 封 面 上 。  

 

3 .  投 標 者 須 注 意，如 於 投 標 表 格 內 填 寫 的 資 料 有 誤，或 沒 有 隨 投 標 表 格

一 併 提 交 所 需 文 件，投 標 書 可 能 當 作 失 效。請 按 照 招 標 公 告 訂 明 的 方 式，

於 截 標 限 期 前 ， 將 備 妥 的 投 標 書 放 入 正 確 的 投 標 箱 內 。  

 

  

覆 核 清 單  

 

逐一核對

並 加 上

「」號  

( A )  填 寫 投 標 表 格  

 

 

( 1 )  是 否 已 填 妥 投 標 表 格 內 所 有 空 格 ？  

 

□ 

( 2 )  是 否 已 在 投 標 表 格 上 填 寫 日 期 ？  

 

□  

( 3 )  投 標 者 如 以 個 人 身 分 投 標 ， 是 否 已 在 投 標 表 格 上 簽 署 ？

請 在 投 標 表 格 上 填 寫 你 的 姓 名 、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號 碼 、 地

址 、 電 話 號 碼 及 傳 真 號 碼 。  

 

□  

( 4 )  投 標 者 如 以 公 司 身 分 投 標 ， 是 否 已 簽 立 投 標 表 格 ？ 請 在

投 標 表 格 上 填 寫 獲 授 權 人 員 的 姓 名 、 獨 資 經 營 者 的 身 分

證 明 文 件 號 碼 或 獲 授 權 簽 署 標 書 的 合 夥 人 的 身 分 證 明 文

件 號 碼 、 商 業 登 記 號 碼 (如 是 不 屬法團的商 號 )或 公 司 註

冊 編 號 (如 屬 法 團 )、 地 址 、 電 話 號 碼 及 傳 真 號 碼 。  

 

□ 

( 5 )  

 

投 標 者 如 以 附 屬 公 司 身 分 投 標 ， 是 否 已 在 投 標 表 格 上 填

寫 母 公 司 的 詳 細 資 料 ， 包 括 名 稱 、 通 訊 地 址 、 聯 絡 人 姓

名 、 電 話 號 碼 及 傳 真 號 碼 ？  

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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覆 核 清 單  

 

逐一核對

並 加 上

「」號  

( 6 )  是 否 已 填 妥 一 式 兩 份 的 投 標 表 格 ？  □ 
( 7 )  ( i )  就物業編號 (1)至 (4)而言，是 否 已 閱 讀 招 標 公 告 第 4 ( a )  

( i )至 ( i i i )段 、 投標表格第 6 ( a )至 ( c )段 和 出 售 條件第

6 ( e ) ( i )至 ( i i i )段 ？  

 

□ 

 ( i i )  就物業編號 (5)而言，是 否 已 閱 讀 招 標 公 告 第 4 ( b ) ( i )

至 (v ) 段 、 投 標 表 格 第 6 ( a ) 至 ( e ) 段 和 出 售 條 件 第

6 ( e ) ( i )至 (v )段 ？  

 

□ 

 ( i i i )  就物業編號 (6)而言，是 否 已 閱 讀 招 標 公 告 第 4 ( c ) ( i )

至 ( i i i ) 段 、 投 標 表 格 第 6 ( a ) 至 ( c ) 段 和 出 售 條 件 第

6 ( e ) ( i )至 ( i i i )段 ？  

 

□ 

( B )  夾 附 文 件  

 

 

( 8 )  

 

是 否 已 夾 附 金額相當於購買相關物業投標價百分之十 (10%)

的 銀 行 本 票 ？  
□ 

 

用於信封面的地址標貼  

 

 

香港北角渣華道 333 號北角政府合署地下  

政府物流服務署投標箱  

政府物流服務署開標委員會主席  

投標承購政府物業 (招標編號：LD PM A/378/47) 

 

 


